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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服務中心是我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程中出現的新興組織。

經過幾年的運行，行政服務中心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也出現了一定

的問題。澳門特區政府近幾年來也一直致力於政府改革，構建服務型

政府是其重要的目標構想。成立市民服務中心是澳門特區政府實現服

務型政府的重要環節。因此，如何借鑒內地行政服務中心的經驗，吸

取教訓，推進澳門公共行政改革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一、行政服務中心的理論動機和制度實踐

行政服務中心的產生一定程度上得益於理論上的鋪墊。有研究者

指出行政服務中心有三個理論上的前提：“政府決策、執行、監督職

能相協調、相分隔的理論”、“服務型政府的理論”和“電子政務的理論”1。

這種認識在當前是較為普遍的，特別是其中的“服務型政府理論”幾

乎是所有研究者都論及到的2。由此可見，服務型政府理念是行政服

務中心的重要理論來源之一，但同時行政服務中心能夠促進服務型政

府的構建。

所謂服務型政府，可以從三個層次來把握其內涵：其一，服務型

政府是有限政府，即服務型政府是權力受到極大約束的政府，其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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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體現為服務；其二，服務型政府是民主法治型政府，即服務型政

府的存在是為了保障公民權，使公民在自身意願範圍內自主地行使其

統治權，政府的一切活動都必須以公民的需要為出發點，同時還必須

促進公民需求的良好滿足，從各個不同側面推動公民自主管理的實

現；其三，服務型政府是無縫隙的政府，即服務型政府與公民之間的

距離很近，對公民的需要能夠及時地回應並予以合理滿足。行政服務

中心，在一些地方也稱為“一站式服務中心”，正是符合於第三個層次

理念要求的產物，也從技術性的角度推動著服務型政府的構建。

行政服務中心成立之後，在一定程度上既提高了政府提供公共服

務的效率，也促進了公民公平地享有公共服務。在行政服務中心內，

公共服務的數目、時間、主體、對象、條件和要求都以明確的方式公

示出來，與服務物件的空間距離也較以前大為縮短，中心工作人員的

服務理念和服務態度也有了明顯的改善，這些從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

政效率。各行政服務中心通過多種管道設置監督崗位，也使得公共服

務供給較多地呈現在公眾的監督視野之中，從而提高了公共服務供給

的公平性。行政服務中心的存在使得各地政府都把它當作體現政府形

象的重要視窗，它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高效、廉潔和以人為本

的形象；體現了政府便民利民的規範、便捷和舒適的制度創新；落實

了行政審批服務的集中、統一和透明。但行政服務中心的內在困境並

沒有因為各級政府的重視而消失。綜合有關文獻，當前行政服務中心

存在的內在困境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地位困境。“目前，我國各地的行政服務機構在組織歸屬和形

式上具有多元化的特徵。有的是政府的派出機構，有的是政府的直屬

機構，還有的是政府領導的事業單位。在名稱上，有的叫行政審批中

心，有的叫行政服務中心或者便民服務中心，還有的叫公共行政服務

中心或辦事大廳。”3名稱和機構性質的不統一主要因為行政服務中心

的存在缺少法律依據，即合法性的缺失。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僅有

《行政許可法》對該類組織有提及：行政許可依法由地方人民政府兩個

––––––––––––––– 

3. 胡仙芝、佘建國、孟偉《加強行政服務機構建設 規範政府審批執法行為》，《中國

行政管理》， 2005 年，第 12 期，第 84 至 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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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部門分別實施的，本級人民政府可以確定一個部門受理行政許可

申請並轉告有關部門分別提出意見後統一辦理，或者組織有關部門聯

合辦理、集中辦理。合法性是任何一個組織存在的前提條件。雖然行

政服務中心能夠從一定程度上便民利民，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其法

律依據上的缺失卻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缺陷。機構性質上的不一致

也體現了行政服務中心的尷尬地位。眾所周知，不同性質的機構在行

政體系中的地位是不一樣的，不同的地位又決定了機構的職權範圍及

其運作成效。因此，在沒有固定性質的情況下，行政服務中心的運行

效果往往是依靠地方領導者的重視程度而定的。4

（二）權力困境。因行政服務中心地位的難以界定，還導致了其權

力困境的產生。當前，行政服務中心的機構主要有兩個層次：其一是

中心管理層，其二是各視窗單位。中心管理層的職能是管理、協調、

監督、指導和服務，但沒有人事權和針對各視窗人員的財權。各視窗

單位是各行政審批部門派駐的代表。政府的規章要求，“要明確進駐行

政服務中心各單位的法定職權不變，法定程序不變，執法主體資格不

變，按照《行政許可法》和有關法律法規的要求，辦理行政審批和公共

服務事項”5，也就是說，行政服務中心實際上是不能很好控制各視窗

工作人員的實際工作績效的。更為重要的一點是行政服務中心的存在

使得進駐單位與行政服務中心之間的權力產生了一定的衝突。依據各

地的要求，相關進駐單位在進駐行政服務中心後，出現了“移走80%的

職能和20%的人員，而留下20%的職能和80%的人員”的情形，在一定

程度上引起了進駐單位的人事管理和職能履行的合理開展，使部分進

駐單位沒有重視行政服務中心的作用，而把重要的核心職能保留在部

門內，僅僅把行政服務中心當成一個“收發室”，從而減少了行政服務

中心的實際意義。

（三）管理困境。行政服務中心本身在管理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困

境。首先表現在協調的規範性上。雖然行政服務中心能夠制定非常嚴

格的規章制度約束各視窗工作人員，但因為最為根本的人事約束的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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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而使得這些規章制度可能蒼白無力。各視窗工作人員基於自身利益

的考慮可能會選擇一些不符合行政服務中心規範要求，但符合其部門

要求的行為方式。同時，行政服務中心的存在也使得政府的行政成本

大為增加。各地行政服務中心都建有專門的辦公大樓，添置了專門的

辦公設備，安排了專門的管理人員，提供了專門的辦公經費，這些都

是不小的開支，如何減少行政成本也是應該考慮的問題。管理當中的

監督機制缺乏也是當前的一個重要問題。行政服務中心一般建立了三

級監督機制，即服務物件的監督、行政服務中心的監督和紀委等專門

監督部門的監督，但是這些監督的效果並不理想。

（四）發展困境。行政服務中心是我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中的制度

創新，但它的發展前景並不樂觀。在未來的發展中，行政服務中心會

受到兩種嚴峻的挑戰。其一是資訊技術發展的挑戰。行政服務中心是

電子政務理論的產物，也會促進電子政務的實現。但是如果所有的職

能部門都全方位地實現了電子政務，公民也習慣於通過網路來尋求公

共服務的滿足，那麼這種純粹以集中辦公為要求的機構形態還有沒有

必要存在呢？行政服務中心現在所擁有的效率和便捷在全面資訊化時

代很有可能被真正的電子政務所取代。其二是行政審批許可權減少的

挑戰。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政府行政審批權會越來越少，政府對市

場、對社會的控制會越來越弱，如果行政審批許可權急劇減少，那麼

還有沒有必要集中如此多的機構和人員在一起辦公呢？

二、內地化解行政服務中心實踐困境的對策選擇

當前，化解行政服務中心實踐困境的對策主要有兩種不同思路：

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思路和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路。從新公共管理理論

的角度看，行政服務中心存在困境的原因在於：行政服務機構擁有有

限權力，卻履行無限管理責任現象中的權責不對等；視窗單位遠離部

門權力中心，受到的約束有限；行政服務中心與視窗單位之間的利益

及其運行動力不一致等。因此，它們所提供的改革路徑，或者說解困

之道主要包括：

撤銷行政服務機構。這是一種最為極端的想法。因為行政服務中

心面臨諸多困境，特別是其合法性的缺失，使得部分法律至上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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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服務中心沒有存在的必要。同時，從未來的發展而言，行政服務

中心在網路化時代確實面臨著被取代的可能。種種原因導致了行政服

務中心應該被撤銷。

但一般而言，理論界和實踐部門都持一種理性的觀點來看待行政

服務中心的困境及其原因，並提供了新公共管理理論視角的解困路

徑。這些觀點可歸納為：理念先行、協調利益、規範保障和制度創

新。所謂理念先行，是指行政服務中心及各職能部門要確立“服務、責

任、公開、高效”的行政意識，把服務物件看成顧客，針對他們的需要

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改善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係。所謂協調利益，

主要是協調行政服務中心與職能部門之間的利益關係以及職能部門之

間的利益關係。有研究者認為行政服務中心要做“實”，既然它是一種

現實存在，而且也產生了較好的行政效益，那麼就有必要賦予其相應

的實質性職責和權力。但更多的研究者卻認為行政服務中心不能做

“實”，只能做“虛”，因為行政服務中心的實權化更加缺乏法律支持，

而且其實權化必然涉及到對其他職能部門職權的重新調整，也可能會

出現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從而影響行政效率。這一點與中央的政策

檔精神是一致的。至於職能部門之間的利益關係調整，更多地要從職

能改革的角度入手考慮，行政服務中心要在協調各職能部門利益關係

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所謂規範保障，是指要通過法律法規確立行

政服務中心的合理合法地位，並在推進政府職能改革過程中完善行政

服務中心的建設和發展。所謂制度創新，是指使行政服務中心在內

容、服務程序和服務方式上做到高效、便捷和人性化。

從新公共管理理論視角而產生的這些改革路徑“僅僅觸及了政府運

行結構的變革。但是市場和國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都會失效的事實，

打破了新公共管理運動宣導者的信念”6，表明了行政服務中心改革的

限度。無論是理念層面，還是規範層面、制度層面，甚至是利益調整

方面的變革都沒有根本觸及到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係，

––––––––––––––– 

6. 郁建興、吳福平《“無縫隙政府”的實踐與思考──以玉環縣為例》，《公共行政》，

2003 年，第 5期，第 47 至 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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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顧客的公民還是作為服務物件而非權力主體參與行政服務中心的

改革與發展。因此，行政服務中心如果僅僅依賴於新公共管理理論的

變革視野將會使其限於技術化和操作化的機械性變革，其提高的永遠

都只是效率。但即便其效率再高，也只能是政府操縱的一台精密儀器

而已。公民的主體性作用始終不能發揮，行政服務中心所宣導的“服務

性”也就永遠只針對於服務主體作用的片面發揮，而不能真正做到服務

供給的個性化和差異化。即便有學者提出要從治理理論的角度來尋求

改變政府治道變革之路，“在市場、政府之外再引入第三主體或機制，

即是‘第三部門’”7，也屬於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範疇。要從根本上改變

行政服務中心的困境，還必須從新公共服務理論的角度入手，發揮公

民的權利，使行政服務中心受到公民的全方位監督。

由新公共服務理論可知，不能一味地要求撤銷行政服務中心，因

為行政服務中心的實踐績效以及公民對行政服務中心的接受和認可意

味著其有合法的基礎。即使從法律角度而言，行政服務中心的合法性

缺失也不是因為其本身的認可程度，而是法律法規的缺失和滯後。而

且，行政服務中心性質的部門在西方國家是普遍存在的，它們是政府

密切接觸公民，發揮公民主動性，提高政府績效的重要舉措，也是西

方政府治道變革的重要內容。我們相信，通過理論界和實踐部門的不

斷努力，行政服務中心會取得較好的發展前景。因此，現階段不是爭

論需不需要行政服務中心的問題，而應該強調如何把行政服務中心建

設得更加符合國家和人民的需要，更加體現出政府改革的內涵要求。

新公共服務理論與新公共管理理論有許多的不同點，因而其針對於行

政服務中心存在困境而提出的改革路徑也是不相同的：

（一）提升行政服務中心公務人員的責任意識，使行政人員與公民

在共同價值觀基礎上對話並獲取一致意見，從而實現公共利益。在行

政服務中心與普通公民之間存在著權力的不平衡。接受行政服務中心

服務的人們僅僅是因為他們積聚的選擇才受到重視。為了把更大的權

––––––––––––––– 

7. 郁建興、吳福平《“無縫隙政府”的實踐與思考──以玉環縣為例》，《公共行政》，

2003 年，第 5 期，第 47 至 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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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轉向顧客，新公共管理者提出要通過“接近的機會、選擇、資訊、補

償和代表”五個關鍵性因素來實現。即公民應該要求參與政治決策，要

求就目標和目的、服務的標準、他們對於服務的權利、所討論的備選

方案、做出決策的原因以及那些決策的內容獲得充分的資訊，要求享

有某種表達其不滿和抱怨的途徑，並且應該要求在適當的條件下得到

補償。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公民最重要的是獲取“資訊”和“權力”。

但最根本的是，政府工作人員必須認識公共服務不是一個經濟思維的

產物，而是一個政治思維的產物。即，改進服務的問題需要關注的不

僅僅是“顧客”的需要，而且還要關注權力在社會中的分配情況，使公

民權能夠通過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而擴大。8

新公共服務理論強調：“公務員或行政官員最好被理解為某種將公

民的責任延伸到其一生工作之中的人”。9公務人員所必須滿足的公共

利益不是個人利益的簡單集合，而是不同主體在共同價值觀基礎上對

話的結果。新公共服務理論指出，“政府機構應該在法律和責任的約束

範圍內努力地提供盡可能高品質的服務——而且，實際上許多機構都

是在這樣做。改進服務品質的努力之一是從承認顧客與公民之間的差

異開始的。公民被描述為在一個更廣大社區環境中權利的享有者和責

任的承擔者。顧客則不同，因為顧客並沒有共同的目的，相反，他們

試圖使其自己的個人利益盡可能地充分實現。”10由此，可以看出，雖

然高品質的服務通常可以用“及時”、“可靠性”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但

是對於公民來說，他們可能更希望服務供給的公平及政府合理地使用

財政資金，更重要的是公民期望有機會既影響他們所得到的服務又影

響這些服務的品質。11

（二）改變政府公共服務的供給方式，由政府主導改為由公民主導

公共服務的供給。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公共服務不應該由政府直接

–––––––––––––––

8. 珍妮特· V ·登哈特、羅伯特· B ·登哈特：《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

舵》，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第 60 至 61 頁。

9. 同上，第 53 頁。

10. 同上，第 58 頁。

11. 同上，第 59 至 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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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政府在公共服務的供給過程中起催化劑的作用，使相關的市場

力量來供給公共服務。因此，從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視角而言，行政服

務中心可以通過簡單地改變服務程序和服務方式而獲得效率，而且，

行政服務中心在供給公共服務（行使行政審批權）的過程中，也僅僅需

要由政府來確定哪些服務該放手，哪些服務該鬆綁，哪些服務可以加

強。而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公共服務應該由政府供給。但公共服務

的供給必須建立在公民和社區團體之間的利益充分協商和協調，進而

創建了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也就是說，政府在供給公共服務之前，

必須得到社會的廣泛同意。公民（社會）需要哪些服務，這些服務應該

怎樣供給，都必須經過公民的廣泛探討而確定。政府僅僅是這些討論

的組織者和主持者，而發言權掌握在公民手中。當然，這樣探討的結

果是否理性和有效也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政府這位主持者和組織者的

能力。因此，行政服務中心的工作內容和工作方式在其存在之前被公

民充分地討論，也就不存在是否符合公民意願的問題了。

（三）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構建民主合作型的行政服務中心組織體

系。由前面兩點可以看出，但行政服務中心應該供給哪些服務，如何

供給服務等問題不能夠由行政服務中心單方面決定，而應該在廣泛徵

詢公民意見基礎上確定。這就牽涉到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問題。當前，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既要突出內容方面的變革，也要強調方式方面的變

革。行政服務中心是否能夠存在，如何存在，與行政審批制度的內容

和方式都有關係。新公共管理理論強調通過市場化和社會化的方式來

轉移行政審批職能，而新公共服務理論不簡單地強調市場和公民社會

的作用，而是強調在發揮市場和公民社會作用時的政府能力。應該看

到，當前我國政府承擔的行政審批職能還很多，其中有些是可以轉移

到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的，但也有些是不能轉移到市場和社會組織

的。行政審批職能應該由政府承擔，還是由市場組織承擔或社會組織

承擔，要結合具體的職能內容、職能狀態和組織特點、地域特點來確

定。但無論如何改革，政府都應該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既要承擔某

些審批職能，又要推動部分審批職能向市場組織或社會組織轉移。而

且，在職能調整過程中，政府都必須充分尊重公民的權利，使他們參

與到職能變革過程中來。一旦行政審批職能相對確定，則要強調發揮

組織中的人的作用。行政服務中心有非常明顯的扁平化特徵，能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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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提高其服務效率。但是，服務效率的提高單靠扁平化的組

織形式是無法完全實現的。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相對於生產率，

更應該重視人。只有重視了組織生活中的人，才有成功的基礎。新公

共管理理論強調，人是自利的，“如果人們不受到監控並且沒有足夠的

激勵來誘導他們去追求別的目標，那麼他們就會試圖滿足自己的目

標。”12也就是說，必須通過嚴格的監督才能夠使公務人員的積極性得

到發揮。但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政府部門，包括行政服務中心的管

理者在管理過程中應該堅持一些最基本的價值規範，如人的尊嚴、信

任、歸屬感、關心他人等。這些價值觀要求管理者在管理過程中“應該

鼓勵、模仿並且實踐我們對民主理想的承諾和我們對他人的信任”。13

就行政服務中心的組織結構和實踐管理績效而言，當前的呼聲是要

“虛”或“實”，即通過改變其組織性質來提高績效，或者是通過嚴格監

督來提高績效。如果從新公共服務理論的角度來看，當前最主要的不

在於改變組織性質或者嚴格監管，而在於通過培育良好的組織文化，

提升公務人員的公民意識和服務意識。

三、澳門政府市民服務中心制度設計中應注意的問題

相對於大陸來說，澳門的行政服務供給方面有如下幾個特點：其

一，政府的服務性職能較多，管理性職能較少，具有走向服務型政府

所需的前提條件。其二，政府設有一些職能相對單一和明確的服務中

心，如公眾服務暨諮詢中心等。其三，政府的服務物件國際化程度較

高，世界範圍內有很多的組織和個人希望瞭解澳門，甚至參與澳門的

發展。其四，政府服務電子化程度較高，具備大規模推行電子政府的

條件。以上特點對於澳門服務型政府的建立有優勢也存在著一定的不

足。就優勢而言，澳門政府基本具備服務型政府所需的有限政府的前

提條件。但是服務型政府最終的衡量標準是公眾是否感知到政府的服

務，是否理解和接受政府的服務，是否滿意政府的服務。因此，還必

須符合於民主法治型政府和無縫隙政府的要求才行。

–––––––––––––––

12. 同上， 2004 年，第 159 頁。

13. 同上， 2004 年，第 1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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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型政府首先是要求政府的行為受到約束，政府要在法律

框架內行使自己的權力，而這又要求公民真正成為主人，能夠自主地

決定其發展方式，並盡可能地參與到政府的管理當中。無縫隙政府最

重要的要求則是政府與公眾之間的距離要盡可能地短。之所以要短，

是為了盡可能地瞭解公眾需求，也是為了讓公眾能夠參與到公共服務

的供給當中去，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在整個社會形成民主決策氛

圍。要達到這一目標，行政服務中心的設立是必需的一環。結合澳門

行政服務供給的特點，推進行政服務改革，實現服務型政府還必須處

理好幾個問題：

（一）職能交叉問題。職能交叉是政府職能履行過程中經常存在的

問題，服務型政府的建立必須要盡可能減少職能交叉，否則服務的供

給品質會受到影響。而從內地行政服務中心的現狀來看，職能交叉問

題也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要避免這一問題的出現，建立有序的行

政服務中心，必須盡量減少職能交叉。首先是要對政府應負職能和現

有職能進行科學的分析和把握；然後要依科學結論和實際情況來重組

職能，該合併的合併；如果有些職能不能簡單地分割，在實際過程中

也確實需要多個部門共同履行的，則可以實行專案制，在完成每一個

公共專案之前指定某一部門負責，並挑選相關部門共同完成，變部門

外協調為專案組內部協調，以減少成本。職能交叉實際上還涉及到行

政服務中心與現有的政府資訊中心等公共服務部門的職能問題。這就

需要調查清楚行政服務中心的職能範圍是否涵蓋了政府資訊中心等公

共服務部門，如果涵蓋了，則可以撤銷一些部門，如果沒有涵蓋，則

仍需要保留某些部門。

（二）電子政府與行政服務中心的關係問題。電子政府是各國的普

遍追求，但是其前期基礎是很苛刻的。澳門也還沒有實現電子政府的

全部條件，只能是部門實現了電子政府。因此，現階段不能一味追求

電子政府，只從技術上來處理一些網路上的公共服務要求，而應先設

立行政服務中心，以進行政府職能的調整和改革。但是，行政服務中

心在建立之初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即一旦實現了電子政府，那麼

行政服務中心也就基本完成其使命了。當被服務者都通過網路實現與

政府的互動時，作為政府與公眾近距離溝通平臺的行政服務中心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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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由此，可以看出行政服務中心與電子政府有一定

的聯繫，但其功能在現階段的側重不一樣。行政服務中心側重於面對

面的溝通，側重於集中相關的職能部門於一個物理空間內處理類似問

題，其主基調在於職能調整；電子政府側重於網路世界範圍內的即時

溝通，側重於公平和快速地獲取相關的資訊，其主基調在於技術要

求。但隨著行政服務中心的不斷推進，電子政府也會慢慢地從技術性

服務供給發展到建立在實質性服務供給方面。因此，行政服務中心要

承擔起電子政府推進者的角色，讓政府先在實在空間安排好一切，然

後再在虛擬空間有效供給。

（三）與公眾良性溝通的問題。公眾是政府的服務物件，沒有公眾

也無所謂政府。行政服務中心能夠從一定程度上滿足公眾的服務需

求，但是按照新公共服務理論的觀點來看，最佳的公共服務是公眾主

導的公共服務。因此，行政服務中心作為政府機構的集合地，怎樣才

能夠吸引公眾參與決策、怎樣保持公眾參與的積極性、怎樣滿足其多

樣化需求也是它必須考慮的問題。如果行政服務中心如大陸地區那

樣，與公眾的良性溝通將會出現問題。因為真正能夠滿足公眾需求的

核心職能保留在職能部門，行政服務中心有可能只是一個“收發室”，

無權回復任何有實質意義的要求。澳門要避免出現這種情況，要合理

地選擇進入中心的職能部門，要合理安排行政服務中心的職能許可

權，正確處理中心與職能部門之間的關係。只有行政服務中心與職能

部門的關係理順了，行政服務中心才能夠與公眾保持良好的溝通。

（四）行政服務中心的合法性問題。行政服務中心無論是甚麼名

稱，都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運行，而不能由某一個組織或個人來決定

其生存與發展。因此，必須首先在法律上予以明確其地位、職能與運

行方式。澳門要成立行政服務中心首先應確定其歸屬，即在政府中的

位置，其上級主管部門是誰，然後再依據其設立的目標選擇其職能內

容，最後再確定其運行方式，從而避免當前內地所出現的行政服務中

心合法性缺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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